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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反馈意见相关问题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申科股份”或“公司”）委托，担任申科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出具

京天股字（2016）第214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及京天股字（2016）第214-1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365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特就《反馈意见》中相关问题进行专项

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专项核查意见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一）》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中发表法律意见

的前提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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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核

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于上述，本所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反馈意见》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2016 年 2 月，合伙企业华创易盛

受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何全波父子所持上市公司 13.76%的股份，

成为第二大股东；上述交易作价 74,998.74 万元，转让价格为每股 36.33 元，与

本次交易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申请材料同时显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铁成功实施互为前提、同时生效。华创易盛、标的

资产紫博蓝的控股股东网罗天下实际控制人樊晖将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

购；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将持有上市公司 29.06%股权，成为其单一第一

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钟声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网罗天下

及樊晖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0.17%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如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与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互为前提。2) 结合相关方

背景及投资意图，补充披露华创易盛高价受让上市公司股权并拟参与募集配套

资金、樊晖拟参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特意为本次交易设计的

相关安排，上述各项交易是否为一揽子交易，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是否

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监管的情形。3)补充被露华创易盛与本次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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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并充分说明理由及依据。4)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

之间、本次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并充分说明理由及依据。5)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

上市的理由及依据。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专项核査并提供核査报告，同

时在重组报告书披露其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 

回复： 

（一）如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以

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与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互为前提 

1、本次交易前后申科股份的股权结构 

根据交易方案，交易完成前后申科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华创易盛 20,643,750 13.76% 117,355,548 29.06% 20,643,750 7.69% 

网罗天下 - - 78,143,778 19.35% 78,143,778 29.12% 

樊晖 - - 3,321,021 0.82% - - 

网罗天下及

樊晖 
- - 81,464,799 20.17% 78,143,778 29.12% 

何全波 42,187,466 28.13% 42,187,466 10.45% 42,187,466 15.72% 

何建东 19,743,784 13.16% 19,743,784 4.89% 19,743,784 7.36% 

何全波及何

建东 
61,931,250 41.29% 61,931,250 15.34% 61,931,250 23.08% 

金豆芽投资 - - 25,789,813 6.39% - - 

长城国瑞阳

光 9 号 
- - 5,025,145 1.24% - - 

王露 - - 4,548,740 1.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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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除华创易盛

及樊晖以外

的其他募集

配套资金对

象 

- - 35,363,698 8.76% - - 

惠为嘉业 - - 12,894,906 3.19% 12,894,906 4.80% 

斐君锆晟 - - 6,291,424 1.56% 6,291,424 2.34% 

中诚永道 - - 3,562,862 0.88% 3,562,862 1.33% 

夏小满 - - 2,898,130 0.72% 2,898,130 1.08% 

张宏武 - - 2,669,890 0.66% 2,669,890 0.99% 

汪红梅 - - 2,028,368 0.50% 2,028,368 0.76% 

付恩伟 - - 1,779,497 0.44% 1,779,497 0.66% 

刘小林 - - 1,738,878 0.43% 1,738,878 0.65% 

和合创业 - - 1,449,387 0.36% 1,449,387 0.54% 

徐小滨 - - 1,249,516 0.31% 1,249,516 0.47% 

高绪坤 - - 1,036,105 0.26% 1,036,105 0.39% 

罗民 - - 1,014,184 0.25% 1,014,184 0.38% 

刘晨亮 - - 891,038 0.22% 891,038 0.33% 

高巍 - - 444,874 0.11% 444,874 0.17% 

东证创投 - - 290,135 0.07% 290,135 0.11% 

除网罗天下

以外紫博蓝

其他股东 

- - 40,239,194 9.97% 118,382,972 14.99% 

申科股份其

他股东 
67,425,000 44.95% 67,425,000 16.70% 67,425,000 25.12% 

合计 150,000,000 100% 403,779,489 100% 268,382,972 100%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与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互为前提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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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市公司拟向华创易盛、金豆芽投资、长城国瑞阳光 9 号、樊晖、王露等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210,000 万

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紫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精准营销平台、紫鑫

O2O 推广运营平台、紫晟垂直移动应用分发及自运营平台、补充紫博蓝营运资

金和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资产购买暨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申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本次交易的方案及申科股份、交易对方的确认，申科股份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互为前提、同时

生效，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能成功

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各方进一步明确前述所称“成功实施”

系指募集配套资金的足额认购成功，即申科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足额认购互为前提。 

（二）华创易盛高价受让上市公司股权并拟参与募集配套资金、樊晖拟参

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特意为本次交易设计的相关安排，上述

各项交易是否为一揽子交易，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

市监管的情形 

1、华创易盛受让上市公司股权及参与募集配套资金、樊晖参与募集配套资

金的原因 

（1）华创易盛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及参与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 

2016 年 2 月 24 日，华创易盛与何全波、何建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

36.33 元/股的价格受让上市公司 13.76%的股份。 

2016 年 3 月 22 日，华创易盛与上市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华创易盛



 

6 

 

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 

（2）华创易盛受让上市公司股份及参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原因 

根据华创易盛、钟声及何全波、何建东出具的确认函，华创易盛目前主要从

事股权投资及一级市场投资业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时华创易盛合伙人认为上市

公司股本结构比较简单，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看好上市公司重组前景和预期，何

全波及何建东当时亦有减持意愿，因此双方在综合考虑上市公司当时的实际情况

及重组前景等因素后经友好协商达成该次股份转让。华创易盛在签订股份转让协

议时，已确定了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策略，因此其在披露后续增持安排时已明

确未来不排除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或通过协议转让、二级市场

增持等方式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华创易盛当时已有意愿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

条件合适时参与配套资金的认购。本次交易方案谈判过程中，华创易盛经合伙人

会议审议认为本次发行条件和标的资产状况符合其投资条件，可以实现其战略投

资上市公司的意图，因此在与其他交易参与方友好协商基础上，华创易盛决定参

与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认购。各方确认，在前次股份转让交易中，各方当时未就

后续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宜达成任何协议，股份转让交易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交

易系在不同时点由不同的交易参与方分别协商确定的，前述股份转让交易和本次

资产重组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3）樊晖参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原因 

网罗天下为标的公司紫博蓝的控股股东，樊晖持有网罗天下 51%的股权，同

时樊晖为紫博蓝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根据樊晖的确认，为了加强对紫博蓝的管理并看好上市公司收购紫博蓝后的

发展前景，紫博蓝实际控制人樊晖拟参与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适度增加对

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樊晖拟认购金额为 5,150.9040 万元，认购股份数量为

3,321,021 股，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2%；樊晖认购募集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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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华创易盛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之间无关。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华创易盛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交易与本次资产

重组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2、华创易盛、樊晖与何全波、何建东相互之间的其他协议或安排情况 

根据华创易盛、钟声、樊晖、何全波、何建东出具的确认函，华创易盛、华

创融金、钟声与何全波及何建东、樊晖及本次交易其他交易对方、其他募集配套

资金对象之间目前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何全波及

何建东与华创易盛、华创融金、钟声、樊晖及本次交易其他交易对方、募集配套

资金对象之间目前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三）华创易盛与本次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华创易盛的基本情况 

根据华创易盛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华创易盛的确认，华创易盛的出资结构（追溯至自然人）如下： 

北京华创易盛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5.71%25.71%0.01% 8.57%

北京华创融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GP）

杭州展进科技有限公司
（LP）

深圳鸿兴伟创科技
有限公司（LP）

西安直线科技有限公司
（LP）

19.80%80.20%

钟声 宋鑫

30.00%70.00%

王道磊 宋桂花

0.80%99.20%

天津诺弈商贸
有限公司  

游国良

0.20%99.80%

刘永新 刘卫卿

49.82%50.00%

宁波浩恒电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宗子帆

10.00%90.00%

武汉康臣融天
科贸有限公司

藏泓博

0.18%

杭州泽夏科技
有限公司

15.00%75.00%

合肥久凯谦贸易
有限公司 

范从文

10.00%

王旭东

40.00%60.00%

郑兴华 单素泉

55.00%45.00%

丁龙 张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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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及北京华创融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融金”）的确认，钟声为华创融金执行董事兼经理，宋鑫

为监事。 

根据钟声填写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调查表，钟声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

如下： 

序号 与钟声的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1.  配偶 冯静 15020319761113**** 

2.  子女 未满 18 周岁 -- 

3.  父亲 钟喜臣 15212219490724**** 

4.  母亲 魏桂华 15212219501229**** 

5.  配偶的父亲 冯志成 15020319511215**** 

6.  配偶的母亲 马玉香 15020319520803**** 

7.  兄弟 钟伟 15212219740505**** 

8.  姐妹 钟丽 15212219790210**** 

9.  姐妹的配偶 杜丽君 23230319780202**** 

10.  配偶的兄弟 冯耀 15020419810928**** 

根据华创易盛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华创易盛除投资申科股份外，还对外

投资如下企业：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4,659.2592 3 

北京华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5,000 28.8 

北京爱尚财富科技有限公司 22.23 25.01 

清控紫荆（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9.8039 3.8961 

上海特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2 20.00 



 

9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网罗天下 

根据网罗天下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网罗天下的确认，网罗天下的股权结构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

况如下： 

 

网罗天下不设董事会、监事会，由樊勖昌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崔秋巧担任

监事。 

根据网罗天下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网罗天下除持有紫博蓝股权外的主要

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蓝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0% 

杭州导向科技有限公司 667 70% 

杭州宽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40% 

杭州加诚科技有限公司 50 40% 

樊勖昌 樊晖 

网罗天下 

紫博蓝 

51% 49%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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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大河奔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 50% 

南京灵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20% 

（2）惠为嘉业 

根据惠为嘉业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惠为嘉业的确认，惠为嘉业的股权结构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

况如下：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浩方天成电子有限公司 

惠为嘉业 

（2.06%） 

紫博蓝 

董磊 

吴犇 

王慧研 

69% 31% 

40% 

83.33% 
16.67% 

60% 

9.52% 

深圳合众迅腾

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明轩科

技有限公司 

南京嘉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正诺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0.05% 

99.95% 

朱文月 

汪丽 

2.35% 

40%

% 

60% 

1.57% 2.35% 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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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为嘉业董事会由潘真菊、王慧研、董磊组成，其中潘真菊任董事长；惠为

嘉业不设监事会，由汪丽担任监事，吴犇担任经理。 

青岛浩方天成电子有限公司不设董事会，由张军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不设

监事会，由王慧研担任监事。 

深圳合众迅腾科技有限公司不设董事会，由潘真菊担任执行董事，不设监事

会，由董磊担任监事，李腾焱担任总经理。 

根据惠为嘉业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惠为嘉业除持有紫博蓝的股权外的主

要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1 杭州艾泽拉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斐君锆晟的基本情况 

根据斐君锆晟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斐君锆晟及其合伙人的确认，斐君锆晟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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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彬担任上海斐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高洁玉担任监事。 

根据斐君锆晟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斐君锆晟除持有紫博蓝股权外，无其

他对外投资。 

（4）中诚永道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诚永道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中诚永道的确认，中诚永道的出资结构如下： 

上海斐君铂晟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GP 

王勇萍 LP 

斐君锆晟 

（2.06%） 

紫博蓝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GP 

其他 17 个有限合伙人

LP 

上海斐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GP 

上海海友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LP 

王勇萍 LP 韩从慧 LP 

黄宏彬 

30% 1% 

100% 

59% 10% 

18.37% 81.63% 

7.70%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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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诚永道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中诚永道除持有紫博蓝股权外的主要

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锐风行艺术交流股份有限公司 6,030.5250 15.80%
1
 

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49.6667 13.01%
2
 

成都中城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0% 

（5）斐君钴晟的基本情况 

根据斐君钴晟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

及斐君钴晟的确认，斐君钴晟的出资结构如下： 

                                                             
1 北京锐风行艺术交流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均为截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

查询的信息。 
2 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均为截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查

询的信息。 

孙斌 冯晓平 

中诚永道 

紫博蓝 

51% 49%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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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斐君钴晟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斐君钴晟除持有紫博蓝股权外无其他

对外投资。 

（6）和合创业的基本情况 

根据和合创业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

及和合创业的确认，和合创业的股权结构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如下： 

其他 15 个合伙人 LP 

斐君钴晟 

紫博蓝 

0.0191% 99.9809% 

4.66%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GP 

上海斐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GP 

上海海友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LP 

王勇萍 LP 韩从慧 LP 

黄宏彬 

30% 1% 

100% 

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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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创业不设董事会、监事会，由李海秀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武宝满担任

监事。 

根据和合创业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和合创业除持有紫博蓝股权外的主要

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华运中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800 18.52% 

（7）东证创投的基本情况 

根据东证创投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东证创投的确认，东证创投的股权结构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

况如下： 

李海秀 李宝琴 

和合创业 

紫博蓝 

51% 4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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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查询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均为国有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东证创投董事会由杜卫华、张建辉、金文忠、凌学真、齐蕾组成，其中齐蕾

任董事长；东证创投不设监事会，由刘毅担任监事，齐蕾担任总经理。 

东证创投所代表的东证创新-金信灏洋 1 号新三板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

信灏洋 1 号”）的基金委托人为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及东证创投，上海东证期

货有限公司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斐君铋晟 

根据斐君铋晟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斐君铋晟及其合伙人的确认，斐君铋晟的出资结构如下：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 

东证创投 

紫博蓝 

1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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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斐君铋晟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斐君铋晟除持有紫博蓝股权外无其他

对外投资。 

（9）夏小满等 10 名自然人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在紫

博蓝任职 
对外投资情况 

1 夏小满 44030119791029**** 否 
持有深圳市刘波室内设计有

限公司 7%的股权 

2 汪红梅 42242319750610**** 否 
持有乐富支付有限公司 9.5%

的股权 

3 刘小林 23010319700721**** 否 

持有深圳市久名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100%股权；持有乐富

支付有限公司 3%的股权 

4 张宏武 32062319720516**** 是 - 

5 付恩伟 23010219810128**** 是 - 

6 徐小滨 34010419690511**** 是 

持有北京天宏健科技有限公

司 40%股权 

持有杭州加诚科技有限公司

60%股权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GP 

张连香 LP 

斐君铋晟 

紫博蓝 

0.0485% 99.951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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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在紫

博蓝任职 
对外投资情况 

7 罗民 31010319710704**** 否 - 

8 高绪坤 22240219610613**** 否 

持有北京睿力恒一物流技术

股份公司3
14.64%股权 

持有新余森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10.50%的出资

份额 

持有插坐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4
7.50%股权 

持有北京明日中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80%股权 

9 刘晨亮 15260119770311**** 是 
持有北京世纪杰晨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35%股权 

10 高巍 23080219780503**** 是 - 

3、华创易盛与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基于上述对华创易盛、钟声及各交易对方的核查，钟声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紫博蓝股权的情形，华创易盛的各级出资人与紫博

蓝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根据紫博蓝全体股东以及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钟声出具的书面确认函，紫

博蓝的全体股东与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钟声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或利益安排，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钟声不存在委托紫博蓝股东代为持有紫博

蓝股权或类似安排，不存在通过任何方式享有紫博蓝或其下属企业任何权益的情

形。 

                                                             
3 北京睿力恒一物流技术股份公司为新三板挂牌企业，高绪坤的持股比例来源于该公司披露的 2015年年度

报告。 
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高绪坤投资插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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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并经华创易盛和各交易对方的确认，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华创易盛与交易对方之间目前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

行动安排。 

（四）本次交易对方之间、本次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之“一、（三）、2、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部分。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何全波、何建东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名单 

（1）自 2016 年 1 月至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1.  何建南 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 

2.  张远海 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 

3.  谢昶 董事、财务总监 现任 

4.  刘明坤 董事 现任 

5.  傅继军 独立董事 现任 

6.  蔡乐华 独立董事 现任 

7.  王社坤 独立董事 现任 

8.  钱忠 监事会主席、总工程师 现任 

9.  何铁财 监事 现任 

10.  杨学明 职工监事 现任 

11.  陈兰燕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 

12.  黄宝法 副总经理 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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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13.  何全波 董事长 离任 

14.  何建东 董事、总经理 离任 

15.  杨旺翔 独立董事 离任 

16.  邵少敏 独立董事 离任 

（2）何全波及何建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 

何全波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如下： 

序号 
与何全波的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任职单位 职务 

1 配偶 黄香梅 33062519570807**** 无 无 

2 儿子 何建东 33068119800123**** 
浙江小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3 儿子 何建南 33068119900106**** 申科股份 
董事长、总

经理 

4 儿子的配偶 徐芳 37068519810630**** 
上海申科滑动轴

承有限公司 
员工 

5 配偶的母亲 邱华兰 33062519320413**** 无 无 

6 哥哥 何松法 33062519430823**** 无 无 

7 哥哥 何全根 33062519470125**** 无 无 

8 配偶的哥哥 黄宝龙 33062519510708**** 无 无 

9 配偶的姐姐 黄菊美 33062519541002**** 无 无 

10 配偶的弟弟 黄宝法 33062519691020**** 申科股份 
董事、副总

经理 

11 配偶的妹妹 黄春梅 33062519610629**** 申科股份 员工 

12 配偶的妹妹 黄金美 33062519640507**** 无 无 

13 配偶的妹妹 黄玉美 33062519670408**** 申科股份 员工 

14 
儿子配偶的

父亲 
徐朋敖 37068519540316621X 无 无 

15 
儿子配偶的

母亲 
孙希欣 370624195605070029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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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名单如下： 

序号 
与何建东的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任职单位 职务 

1 配偶 徐芳 37068519810630**** 
上海申科滑动轴

承有限公司 
员工 

2 父亲 何全波 33062519530209**** 
浙江申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3 母亲 黄香梅 33062519570807**** 无 无 

4 配偶的父亲 徐朋敖 37068519540316**** 无 无 

5 配偶的母亲 孙希欣 37062419560507**** 无 无 

6 弟弟 何建南 33068119900106**** 申科股份 
董事长、总

经理 

3、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斐君锆晟、斐君钴晟、斐君铋晟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斐君锆晟、斐

君钴晟、斐君铋晟均为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其管理

人均为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斐君锆晟、斐君钴晟、斐君铋晟为

一致行动人。 

根据交易对方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交易对方中汪红梅、刘小林与樊晖共

同投资乐富支付有限公司，徐小滨与网罗天下共同投资杭州加诚科技有限公司，

徐小滨与王露共同投资北京天宏健科技有限公司，交易对方中樊晖、王露、张宏

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均任职于紫博蓝或其子公司。 

根据汪红梅、刘小林、樊晖、徐小滨、王露、张宏武、付恩伟、刘晨亮、高

巍出具的确认函，汪红梅、刘小林、樊晖、徐小滨、王露、张宏武、付恩伟、刘

晨亮、高巍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虽然汪红梅、刘小林、樊晖共同投资乐富

支付有限公司，徐小滨与网罗天下共同投资杭州加诚科技有限公司、徐小滨与王

露共同投资北京天宏健科技有限公司，樊晖、王露、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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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亮、高巍均任职于紫博蓝或其子公司，但关于本次交易事项，各方相互之间

均未达成任何一致行动的合意，目前不存在、未来也不会达成任何关于本次交易

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一致行动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形式的协议，也不会通

过其他一致行动安排谋求共同扩大所能支配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表决权数量，不与

其他方采取一致行动。 

4、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紫博蓝全体股东以及申科股份、何全波、何建东的确认，紫博蓝全体股

东与申科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何全波、何建东）

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利益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对方之间以及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之间，斐君锆晟、斐君钴晟及斐君铋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一致行动

关系外，汪红梅、刘小林、樊晖、徐小滨、网罗天下、王露等方存在共同投资情

况，樊晖、王露、张宏武、付恩伟、徐小滨、刘晨亮、高巍均任职于标的公司；

但上述共同投资或任职的各方已明确在其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安排。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何全波持有公司 28.13%的股份，何建东持有公司 13.16%股份，

何全波与何建东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两者合计持有公司 41.29%股份，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

金的足额认购互为前提，基于前述关于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的核查，本次交

易完成后，华创易盛将持有公司 29.06%股份，何全波及何建东合计持有公司

15.34%的股份，网罗天下及樊晖合计持有 20.17%的股份。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持有公司 29.06%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

东；而本次交易申科股份不存在向华创易盛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形，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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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

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的情形，本次

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交易。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所规定的交易。 

 

二、《反馈意见》问题 6：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向华创易盛、诸暨市

金豆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樊晖、王露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10,000 万元。申请材料同时显示，华

创易盛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其于 2016 年 2 月受让上市公司股权及本次认

购配套募集资金合计出资 22.5 亿元，华创易盛目前的实缴资本为 16.54 亿元，与

上述所需要支付的 22.5 亿元之间尚有 5.96 亿元的差额。华创易盛已经将注册资

本增加至 35 亿元。请你公司:1)结合交易对方的资金实力和财务状况，补充披露

华创易盛上述出资的资金来源、依据、履约保证及相关支付安排，其余募集资

金认购方的认购资金来源、依据及履约保证。2)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

易对方穿透至出资人计算后的合计人数，是否超过 200 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

师进行专项核査并提供核査报告，同时在重组报告书披露其核査情况及核査结

论。 

回复： 

（一）募集资金认购方的认购资金来源、依据及履约保证 

1、华创易盛 

（1）认购资金来源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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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创易盛出具的《关于参与申科股份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确认

函》及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华创易盛参与认购申科股份本次

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保证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 

华创易盛的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根据北京慧智宏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慧智宏景会

验字[2016]027 号）、本所律师核查华创易盛合伙人的出资凭证及《<北京华创易

盛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二》，截至 2016 年 7 月 4 日，

华创易盛出资结构及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华创融金 普通合伙人 0.01 0.01 0.0000029 

杭州展进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9,999.99 29,999.99 8.5714257 

深圳鸿兴伟创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00.00 58,638.74 25.7142857 

西安直线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30,000.00 146,839.53 65.7142857 

合计 350,000.00 235,478.27 100.00 

华创易盛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外，还对外投资如下企业：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和力辰光国际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4,659.2592 3 

北京华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5,000 28.8 

北京爱尚财富科技有限公司 22.23 25.01 

清控紫荆（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9.8039 3.8961 

上海特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2 20.00 

（2）履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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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创易盛与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双

方约定违约责任如下： 

第 11.1 条，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 11.2 条，若因华创易盛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交付认购款项义务，

则构成违约，申科股份有权终止华创易盛的认购资格，并要求华创易盛支付其全

部认购金额的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若尚不足以弥补申科股份损失的，华创易盛

还应赔偿申科股份损失。 

2、金豆芽投资 

（1）认购资金来源及依据 

根据金豆芽投资出具的《关于参与申科股份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确

认函》及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金豆芽投资参与认购申科股份

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保证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金豆芽投资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尚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出具日，金豆芽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黄飞刚 有限合伙人 4,500.00 90.00 

孟伟军 普通合伙人 500.00 10.00 

合计 5,000.00 100.00 

本所律师通过金豆芽投资的工商登记资料、合伙协议、金豆芽投资合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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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凭证、金豆芽投资出具的确认函、上市公司公告文件等对金豆芽投资合伙人

的资金实力核查情况如下： 

①黄飞刚 

黄飞刚为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002263）的董

事长及实际控制人，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黄飞刚通过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6.33%的股份。 

②孟伟军 

孟伟军对外投资了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智海实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 

（2）履约保证 

根据金豆芽投资与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双方约定违约责任如下： 

第 11.1 条，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 11.2 条，若因金豆芽投资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交付认购款项义务，

则构成违约，申科股份有权终止金豆芽投资的认购资格，并要求金豆芽投资支付

其全部认购金额的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若尚不足以弥补申科股份损失的，金豆

芽投资还应赔偿申科股份损失。 

3、长城国瑞阳光 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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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购资金来源及依据 

根据长城国瑞证券出具的《关于参与申科股份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

确认函》，长城国瑞证券参与认购申科股份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资金来源为

拟设立的长城国瑞阳光 9 号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长城国瑞阳光 9 号的 18 名认购人已出具《承诺书》，确认其在长城国瑞阳光

9 号中委托管理的资金系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本所律师核查了长城国瑞阳光 9 号的认购人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所有

权证书、有价证券或理财产品投资（投资证明）、银行存款证明等个人资金实力

证明，长城国瑞阳光 9 号的认购人均承诺其资产、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任何违

约行为、到期未偿还债务或未决诉讼、仲裁等影响认购长城国瑞阳光 9 号份额的

情形。 

（2）履约保证 

根据长城国瑞证券与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双方约定违约责任如下： 

第 11.1 条，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 11.2 条，本协议生效后，长城国瑞证券违反本协议的，致使长城国瑞证

券阳光 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迟延支付认购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 11.3 条，本协议生效后，因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未按时、足额认购份

额，导致资产管理计划未能或未能按期成立，不构成长城国瑞证券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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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城国瑞阳光 9 号的 18 名认购人出具的《承诺函》，认购人均承诺在申

科股份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本次发行方案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之前，将

足额缴纳认购的长城国瑞阳光 9 号份额的全部款项，如未按约定缴纳款项的，按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樊晖 

（1）认购资金来源及依据 

根据樊晖出具的《关于参与申科股份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确认函》

及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樊晖参与认购申科股份本次交易配套

募集资金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保证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票。 

本所律师核查了樊晖的身份证件、樊晖出具的确认函、银行存款证明等材料，

樊晖通过多年经商，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融资渠道丰富，融资能力较强。除

持有网罗天下 51%的股权外，樊晖还对外投资如下企业：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蓝石汇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80% 

广东信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255.281 4.68% 

乐富支付有限公司 10,500 5% 

北京蛋蛋科技有限公司 100 33.4% 

（2）履约保证 

根据樊晖与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双方约

定违约责任如下： 

第 11.1 条，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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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 11.2 条，若因樊晖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交付认购款项义务，则构

成违约，申科股份有权终止樊晖的认购资格，并要求樊晖支付其全部认购金额的

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若尚不足以弥补申科股份损失的，樊晖还应赔偿申科股份

损失。 

5、王露 

（1）认购资金来源及依据 

根据王露出具的《关于参与申科股份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确认函》

及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王露参与认购申科股份本次交易配套

募集资金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保证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票。 

本所律师核查了王露的身份证件、王露出具的确认函、银行存款证明等材料，

王露系紫博蓝总经理助理、北京蓝坤总经理、江苏紫博蓝的执行董事，在紫博蓝

工作多年，收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状况和财务实力，王露的对外投资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天宏健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60.00 

（2）履约保证 

根据王露与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双方约

定违约责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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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条，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 11.2 条，若因王露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交付认购款项义务，则构

成违约，申科股份有权终止王露的认购资格，并要求王露支付其全部认购金额的

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若尚不足以弥补申科股份损失的，王露还应赔偿申科股份

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城国瑞阳光 9 号的认购资金来源于拟设立的长城国

瑞阳光 9 号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其他募集资金认购方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及自

筹资金；华创易盛的实缴资本已超过 23 亿元，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均已确认其

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参与本次交易，并且上市公司与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均约

定了相应明确的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上述各方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穿透至出资人计算后的合计人数是否

超过 200 人 

本所律师经查阅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及相关主体的工商登记信息、

合伙协议等文件，并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华创易盛 

根据华创易盛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网、华创易盛的确认，华创易盛的出资结构（追溯至自然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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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创易盛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5.71%25.71%0.01% 8.57%

北京华创融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GP）

杭州展进科技有限公司
（LP）

深圳鸿兴伟创科技
有限公司（LP）

西安直线科技有限公司
（LP）

19.80%80.20%

钟声 宋鑫

30.00%70.00%

王道磊 宋桂花

0.80%99.20%

天津诺弈商贸
有限公司  

游国良

0.20%99.80%

刘永新 刘卫卿

49.82%50.00%

宁波浩恒电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宗子帆

10.00%90.00%

武汉康臣融天
科贸有限公司

藏泓博

0.18%

杭州泽夏科技
有限公司

15.00%75.00%

合肥久凯谦贸易
有限公司 

范从文

10.00%

王旭东

40.00%60.00%

郑兴华 单素泉

55.00%45.00%

丁龙 张金臣

 

2、金豆芽投资 

根据金豆芽投资的合伙协议及本所律师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金豆

芽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追溯至自然人）： 

黄飞刚（LP） 孟伟军(GP)

金豆芽投资

90% 10%

 

3、长城国瑞阳光 9 号 

根据申科股份与长城国瑞证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申科股份关于本次

交易的董事会决议、长城国瑞证券的确认、各认购人签署的《承诺书》及本所律

师核查，长城国瑞证券拟成立长城国瑞阳光 9 号认购申科股份配套募集资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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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目前尚在筹备阶段，参与认购长城国瑞阳光 9 号的投资者及其认购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金额（万元） 

1 胡扬 620 

2 杨海洋 633 

3 孙克遥 670 

4 马树春 279 

5 丁祺 156 

6 谷淑群 216 

7 孙晓莉 143 

8 蒋进 136 

9 张伟 234 

10 褚凤英 377 

11 刘璐 377 

12 李真禧 174 

13 尹丹丹 143 

14 满水平 140 

15 李小明 186 

16 周静 1,241 

17 刘文珍 869 

18 新余骏鹰腾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00 

合计 7,794 

根据新余骏鹰腾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及本所律师查询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新余骏鹰腾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结构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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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良
（GP）

刘扬
（LP）

吴迪
（LP）

张程程
（LP）

侯玉华
（GP）

新余骏鹰腾跃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张彦勃
（LP）

4.1667% 4.1667% 33.3332% 16.6667% 16.6667%25%

 

4、自然人樊晖及王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将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中涉及有限合伙、资管计

划、理财产品、以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为目的的公司进行穿透，据此穿透至出

资人计算后的合计人数为未超过 200 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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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反馈意见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

见》之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  

 

                                                                  

刘  冬 

 

 

                                                                  

陈惠燕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2016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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